
為因應性平法 112 年 8 月 16 日修正公布施行，部分條文於 113 年 3 月 8 日 

始生效，請學校加強宣導 

(一)112 年 8 月 16 日即施行之條文： 

 1、查性平法第 24 條規定：「學校或主管機關於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期間，

應採取必要之處置，以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，且不得運用不對等之權力

與地位，對被害人有足以影響其受教權、工作權或申請調查之行為。」、第 31 條

第 3 項規定：「學校及主管機關不得因被害人或任何人申請調查、檢舉或協助他

人申請調查、檢舉，而予以不利之處分或措施。」及第 43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學

校違反第 22 條第 3 項、第 23 條第 2 項、第 24 條後段、第 27 條但書、第 28 

條第 4 項或第 31 條第 3 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；

其他人員違反者，亦同」，此部分為新增之條文內容及罰則。 

  倘發現有違反第 24 條後段或第 31 條第 3 項規定者，應依教育部 108 年 2 

月 26 日號臺教學(三)字第 1080022818 號函，載於調查報告，向學校提出處理

建議，據以策進性別平等教育之推動。 

 2、性平法第 34 條第 3 規定：「調查發現行為人於不同學校有發生疑似校園性

別事件之虞，應就行為人發生疑似行為之時間、樣態等，通知其現職及曾服務之

學校配合進行事件普查，被通知學校不得拒絕。」、第 4 項規定：「調查發現同

一行為人對不同被害人有發生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時，得併案調查。」  

 3、依性平法第 46 條規定：「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本

條文施行前，已受理之校園性別事件尚未終結者，及修正施行前已發生而於修正

施行後受理者，均依修正施行後之規定終結之。但已進行之程序，其效力不受影

響。」，故學校性平會於 112 年 8 月 16 日通過之調查報告應引用 112 年 8 月

16 日修正施行之性平法條文，請各校召開性平會時特別注意。 

(二)113 年 3 月 8 日始施行之條文： 

 1、性平法第 3 條第 3 款第 4 目規定：「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

之專業倫理行為：指校長或教職員工與未成年學生發展親密關係，或利用不對等

之權勢關係，於執行教學、指導、訓練、評鑑、管理、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

機會時，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，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。」校長或

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納入性平法規範，請學校透過相關會議

及研習加強宣導。 

 2、性平法第 9 條規定，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，委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，

且不得有違反性別平等之行為。請學校注意性平會委員組織。 

 3、性平法 21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學校應依前項準則訂定防治規定，並公告周知；

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應依前項訂定相關規定或專業倫理規範，並公告周知。」，俟

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」修正後，學校應修訂校內校園性侵害性

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應訂定相關專業倫理規範。 

 4、性平法第 21 條第 3 項規定：「學校應積極推動校園性別事件之防治教育，

以提升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及學生尊重他人與自己性或身體自主之知能，



每年定期舉辦校園性別事件防治之教育宣導活動，並評鑑其實施成效。」請學校

落實對教職員工生每年定期辦理校園性別事件防治之教育宣導活動。 

 5、性平法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學校或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

前項事件時，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；必要時，調查小組成員得一部或全部外聘，

但行為人為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者，應成立調查小組，且其成員應全部外

聘。……」請學校加強宣導並落實辦理。 

 6、性平法第 37 條規定：「申請人、被害人及行為人對於前條第三項處理之結

果有不服者，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 30 日內，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或主管

機關申復。但行為人為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者，申請人或被害人得逕向主管

機關申復。」，故 113 年 3 月 8 日後提出申復之期限延長至 30 日，處理結果通

知函應載明正確之申復期限。另教職員工對生之校園性別事件，學生得向主管機

關申復，請學校注意相關申復程序。 

(三)依性平法第 33 條規定：行政程序法有關管轄、移送、迴避、送達、補正等

相關規定，於本法適用或準用之。次依「行政程序法」第 32 條第 4 款規定略以，

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自行迴避︰……四、於該事件，

曾為證人、鑑定人者。故倘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相關委員會之委員於校園

性別事件中被邀請參與調查訪談，以釐清事件發生經過，後續於性別平等教育委

員會或相關委員會審議該案時，應自行迴避。 


